
2026年2月份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1.组织开展迎春节办公场所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办公室、各直属单位）
完成情况：将相关文件精神转发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局、直属单位，按要求落实好对局机关大楼、各直属单位办公场所等节前消防安全检查工作。
2.做好2025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召开准备；持续加强春节期间廉政警示教育；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党建、争先创优年度工作计划。（机关党委）
完成情况：一是2月9日召开2025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省生态环境厅一级巡视员张明华带队督导。二是2月5日市局联合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开展节前酒驾醉驾警示教育，节日期间，各区域纪检组对各派出机构开展明察暗访，各驻县（市、区）局相继召开节前警示教育活动。三是印发2026年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四是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度争先创优工作的通知。
3.督促企业做好2025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相关工作；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法治建设工作要点。（法规处）
完成情况：督促企业做好2025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相关工作，根据省厅通知要求及工作实际调整信息披露企业名单。截至目前，共有1115家企业已签收任务，签收率为99.91%，1062家企业已完成填报，填报率为95.16%，2025年度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工作已基本完成。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法治建设工作要点，于2026年2月9日印发。
4.持续推进上级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制定县（市、区）2026年美丽南通建设重点任务清单、市级部门2026年美丽南通建设重点任务清单。（综合监督处）
完成情况：持续推进上级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截至目前，第三轮央督已完成3项整改任务，2026年需完成的2项整改任务（建筑垃圾违规倾倒和处置、掘苴河等入海河流断面总氮未达考核要求）已完成整改，市级督导单位正在对销号材料进行审核。组织市有关部门编制县（市、区）、市级部门2026年美丽南通建设重点任务清单。
5.组织各地对重点信访源头排查，制定整改缓慢信访件整改方案，加快推进问题整改，确保省两会、春节期间全市信访形势稳定；制定2026年度生态环境信访工作要点；加快推进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验收销号工作。（执法监督处）
完成情况：组织各县（市、区）生态环境局做好重点信访源头排查，强化稳控，同时做好假期间应急值守，实行信访日报告制度，经调度，春节假期内无市级以上生态环境信访，全市信访形势平稳；督促相关地区制定前期有信访但整改缓慢信访件整改方案，加快推进整改；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信访工作要点；除如皋3件未完成和通州湾未上报外，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问题整改销号验收材料已全部上报，销号工作正在组织推进中。
6.紧盯国省考断面尤其是新增断面数据变化，组织开展污染管控；持续开展“今冬明春”支流整治。（水处）
完成情况：强化立新河活水调度，加强立新闸断面周边施工过程管控，2月份该断面水质达到Ⅲ类；组织开展28条“今冬明春”支流水质抽测，劣Ⅴ类3条，Ⅴ类6条。
7.深入开展掘苴河、通吕运河、通启运河等重点入海河流“一河一策”综合治理；市县联动巡查沿海岸线、港口码头等重点区域，落实海洋垃圾常态化清理工作机制。（海洋处）
完成情况：对大洋港桥断面上游及通吕运河沿线干支流开展总氮溯源、加密监测，排查高值区域，共采样41个点位，其中长江干流水样3个，通吕运河干流17个，支流21个，现场排查点位46处。对部通报三季度启东吕四港镇、近海镇海洋垃圾问题岸段开展现场核查，提出整改措施。
8.强化2月重污染天气过程应对，严防出现重污染天；会同各有关部门抓好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制定南通市2026年臭氧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清单。（大气处）
完成情况：一是强化2月重污染天气过程应对，局主要领导专题组织召开春节期间重污染天气应对会和复盘分析会，部署节日期间各项管控措施并及时复盘管控成效。二是大气处提前对接各地建立春节期间指挥调度联系手册，明确联络机制、处置流程，做好节日期间值班值守，加强与公安、应急等部门沟通对接，强化烟花爆竹运输、销售、储存、燃放等环节管控，严查违规行为。春节期间，全市累计查缴烟花爆竹1530箱，办理非法储存、买卖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燃放案件40余起；PM2.5平均浓度为43.1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4%，未出现重污染天。三是印发南通市2026年臭氧污染综合治理工程项目清单，全年排定307个“夏病冬治”工程项目。截至2月28日，南通市PM2.5浓度43.0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4%，优良天数比率84.7%、同比下降1.7个百分点。
9.推进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调查评估收尾工作。（土壤处）
完成情况：持续推进地块调查评估收尾工作，针对风评报告已市级评审通过并完成专家复核的10个地块，联合市资规局出具风险评估报告市级审查意见，目前已完成8个地块市级风评审查意见，2个市级审查意见在市资规局走发文流程；针对风评报告已评审通过但需修改的7个地块，已要求调查单位根据专家意见尽快完成修改并提交专家复核，复核完成后可走审查意见发文流程。同时督促地块业主及调查单位加快报告完善及送审工作。
10.梳理2025年南通市生态质量各项指标得分情况与扣分原因，完成生态质量（EQI）指数数据统计。
完成情况：积极与省中心对接，获取我市EQI指数初评数据：2025年，南通市生态质量指数EQI为54.24，保持“三类”，连续两年同比上升，其中2025年上升0.55，变化幅度为“基本稳定”。
11.持续做好重大项目服务工作；启动环境统计、环评评估、环评抽查复核、排污许可抽查复核等招投标工作；组织开展电镀园区调研。（环评处、总量办）
完成情况：一是做好重大项目服务。自审批权限调整后，共接收报送项目193个，其中报告书124个、报告表44个、辐射报告表25个。180个项目已召开专家评审会/完成函审意见收集，80个项目已办结。二是启动招投标工作。准备核与辐射环评技术评估、环境统计质控服务、总量减排审核、排污许可证抽查复核、“十五五”分区调整技术支撑项目的招投标材料等。三是组织开展电镀园区调研。2月4日，环评处赴如东经济开发区电镀园区开展调研，实地了解园区污水处理设施、管网、应急和危废处置情况，并与园区管理部门和相关企业开展座谈。
12.根据生态环境部统一部署，组织全市525家危险废物经营单位、重点危废产生单位开展物联网智能终端建设，实施危险废物“五即”管理。（固化处）
完成情况：组织召开危险废物物联网终端智能重点建设视频推进会，对已关停及不具备安装条件的企业向生态环境部申请豁免安装，最终确定全市485家需联网，已完成省级许可危废经营单位联网，全市申请联网率73%，3月底前完成联网工作。
13.组织开展全市迎春节环境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保障环境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安监处）
完成情况：春节期间，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共排查环境隐患问题78个，环比减少4.9%；发现的隐患问题中涉及危废隐患25个，污染防治设施隐患23个，辐射隐患1个，应急管理及防范隐患29个；发现安全隐患线索7条，立行立改9条。
14.制定2026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组织辖区内检测类和自动监测运行维护类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备案工作。（科监处）
完成情况：拟订《2026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测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待上局务会审议后印发；组织辖区内检测类和自动监测运行维护类技术服务机构开展备案工作，对企业填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指导解答。
15.做好春节期间应急值守工作；持续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相关工作，加快执法装备出入库电子系统建设，启动招标程序；制定2026年执法助力高质量发展活动方案。（执法局）
完成情况：一是春节期间，执法局共安排37人开展24小时应急值守，对全市各地共开展3轮应急值守电话抽查，未发现电话漏接等问题。二是推进执法机构规范化建设试点工作，启动行政处罚案由编排工作，收集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等有关案由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整理涉及行政处罚事项的法律法规，做好行政处罚案由编排前期准备。推进市级办公场所调整、装备配备工作，完成市执法局调查询问室和听证室的监控、录音录像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三是完成执法装备出入库电子系统招标文件标书制作，召集相关部门对标书内容、公平性进行审议，待党组会上会讨论后启动招标程序。四是完成市执法局2026年执法助力高质量发展活动方案初稿。
16.全面梳理整合现有静态与动态数据，持续优化预警规则，切实提高污染源预警效能，助力人工智能辅助排污许可执法优化提升；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控工作要点；做好生态环境领域春节期间网络安全工作，保障网络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监控中心）
完成情况：完成各类静态与动态数据的整合梳理，优化污水处理厂预警机制，新增大气PM2.5和CO联动预警规则；制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监控工作要点；春节期间定期监测信创云资源池运行情况，各类网络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稳定，未发生异常情况。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3]17.根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2025年）》，发布新修订版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等体系文件，开展全员宣贯工作；组织开展年度监测仪器期间核查工作；根据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要求，开展年度生态环境监测任务梳理及实施。（监测站）
完成情况：完成质量手册、程序文件等体系文件的修订，组织开展相关文件宣贯工作；形成年度监测仪器期间核查工作计划，按序开展第一批次相关监测仪器期间核查工作；完成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征求意见稿的任务梳理，并按序实施各项监测任务。
18.做好局系统2026年度预算批复及预算公开工作。（财审处）
完成情况：根据财政要求，做好2026年度部门预算的批复工作，完成2026年度部门预算公开报告，并按要求在局门户网站和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上同步公开。
19.召开2月份新闻发布会；围绕“春节我在岗”“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主题进行宣传；组织开展2026年南通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明实践集中服务活动；制定2026年度南通市生态环境宣教一体化建设实施方案。（宣教处、宣教中心）
完成情况：围绕“数字化赋能南通生态环境治理情况介绍”等主题组织召开2月份新闻发布会，在南通发布、交汇点等发布宣传稿多篇；围绕“春节我在岗、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主题进行宣传，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守岗护蓝天 新春不打烊》《除夕夜 | 烟花爆竹重要提醒》等稿件20余篇；参加2026年南通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文明实践集中服务活动；拟定《2026年南通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要点暨一体化建设工作计划》，待局务会审议后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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